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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说明 

 
    一、编写背景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于 2011 年 10

月 31 日深圳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确保该条例有

效贯彻实施，按照《深圳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若干规定》

（市人民政府令第 196 号）要求，委制定本执法手册，量化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二、处罚标准说明 

部分违法内容处罚标准适用已在“备注”一栏内特别注

明适用情形，“备注”一栏未注明的，按照以下情形进行处

罚。 

（一）从轻处罚。 

   1.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2.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的； 

  3.配合、协助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二）一般处罚。 

   1.没有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的情节； 

   2.从重处罚和从轻处罚的情节同时具备，且数量和程度

相当的。 

  （三）从重处罚。 

   1.该违法行为造成安全事故； 

   2.一年内因相同违法行为受到两次行政处罚的； 

   3.整改不力，其违法行为呈持续状态的； 

   4.拒绝、阻碍行政执法人员行使职权的。     



     三、关于不予处罚的说明 

    对于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但均应责令改正，并登记在案。 

四、因时间、水平所限，本执法手册在编写过程中难免 

有疏漏、错误之处，请各单位及执法人员在使用过程中予以

指正，并及时向综合法规处反馈（联系电话：83165176）。 

 

 

                                 

                                综合法规处 

                           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709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序号 违 法 内 容 违反条款 处罚条款 
处 罚 标 准 

备  注 
（一）从轻 （二）一般 （三）从重 

70901.1 

建设单位未提交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报告书，经责令限期补

办，逾期未补办 

十一 一百零二 

处建设单位 5万

元罚款，处建设

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及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5

千元罚款 

处建设单位 12

万元罚款，处建

设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及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5千元罚款 

处建设单位 20

万元罚款，处建

设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

及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

罚款 

1.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

用本条款。 

2.该违法情形需并罚。 

70901.2 

建设单位提交的建设项目交通

影响评价报告书未经审查同意，

擅自开工建设，经责令限期补

办，逾期未补办 

十一 一百零二 

处建设单位 5万

元罚款，处建设

单位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及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 5

千元罚款 

处建设单位 12

万元罚款，处建

设单位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及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

5千元罚款 

处建设单位 20

万元罚款，处建

设单位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

及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

罚款 

1.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

用本条款。 

2.该违法情形需并罚。 

70902 

建设单位未提交建设项目道路

交通组织设计方案，擅自开工建

设，经责令限期补办手续，逾期

未补办 

十四 一百零三 

处建设单位 2万

元罚款，处建设

单位直接负责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3千

元罚款 

处建设单位 6万

元罚款，处建设

单位直接负责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 3千

元罚款 

处建设单位 12

万元罚款，处建

设单位直接负

责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 3千元罚

款 

1.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

用本条款。 

2.该违法情形需并罚。 

70903.1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未按照规定

安装照明设施、道路交通监控设

施和道路交通信息发布设施，经

责令限期 3个月改正，逾期未改

正或未完成整改 

二十二

（一） 
一百零五 处 5万元罚款 处 12万元罚款 处 20万元罚款 

1.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

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或者未

完成整改的方适用本条款。 

2.未安装照明设施、道路交通监

控设施和道路交通信息发布设施

中一种逾期不改的，或者未安装

其中一到两种未完成整改的适用

处罚标准（一）；未按照其中两种

逾期不改的，或者三种均为安装

且未完成整改的，适用处罚标准

（二）；三种均未安装且逾期不改

的，适用处罚标准（三）。 

70903.2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未配备交通

安全管理场所，经责令限期 3个

月改正，逾期未改正或未完成整

改 

二十二

（二） 
一百零五 处 5万元罚款 处 12万元罚款 处 20万元罚款 

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用

本条款。 

 

70903.3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允许超长车

辆驶入高速公路 

二十二

（三） 
一百零五 处 1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70903.4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允许超宽车 二十二 一百零五 处 1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709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序号 违 法 内 容 违反条款 处罚条款 
处 罚 标 准 

备  注 
（一）从轻 （二）一般 （三）从重 

辆驶入高速公路 （三） 

70903.5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允许超高车

辆驶入高速公路 

二十二

（三） 
一百零五 处 1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70903.6 
高速公路经营企业允许超重车

辆驶入高速公路 

二十二

（三） 
一百零五 处 1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70904 

道路两侧以及隔离带上的树木、

其他植物、广告牌、管线等遮挡

路灯、交通标志标牌，妨碍交通

安全视距（道路交通监控），管

理养护单位未及时排除妨碍，经

责令限期排除，逾期未排除 

二十三 一百零六 处 5千元罚款 处 1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用

本条款。 

 

70905.1 
擅自设置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经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未恢复 

二十四 

 

一百零七 

 

处 1万元罚款 

 

处 1.5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指交通标志标

牌、交通标线、交通护栏、人行

过街设施。 

 

70905.2 
擅自移动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经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未恢复 

70905.3 
擅自占用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经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未恢复 

70905.4 
擅自损毁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经

责令限期恢复原状，逾期未恢复 

70906.1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损毁（缺失、

存在安全隐患），设施管理养护

单位未及时修复，更换，经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二十五 一百零八 处 5千元罚款 处 1.5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用

本条款 

 

70906.2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缺失，设施管

理养护单位未及时修复，更换，

经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 

二十五 一百零八 处 5千元罚款 处 1.5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用

本条款。 

 

70906.3 

道路交通安全设施存在安全隐

患，设施管理养护单位未及时修

复，更换，经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未改正 

二十五 一百零八 处 5千元罚款 处 1.5万元罚款 处 2万元罚款 

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适用

本条款。 

 

70907.1 
建设单位未经审批同意占用道

路，经责令恢复原状，拒不改正 

二十六

（一） 
一百零九 

处 5万元罚款，

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罚

款 

处 8万元罚款，

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罚

款 

处 10万元罚

款，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5

千元罚款 

该条的处罚对象是建设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 

70907.2 建设单位未经审批同意挖掘道 二十六 一百零九 处 5万元罚款， 处 8万元罚款， 处 10万元罚 该条的处罚对象是建设单位及其



    709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序号 违 法 内 容 违反条款 处罚条款 
处 罚 标 准 

备  注 
（一）从轻 （二）一般 （三）从重 

路，经责令恢复原状，拒不改正 （一） 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罚

款 

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罚

款 

款，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5

千元罚款 

有关人员。 

70907.3 
建设单位未经审批同意开设路

口，经责令恢复原状，拒不改正 

二十六

（一） 
一百零九 

处 5万元罚款，

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罚

款 

处 8万元罚款，

处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

任人员 5千元罚

款 

处 10万元罚

款，处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

直接责任人员5

千元罚款 

该条的处罚对象是建设单位及其

有关人员。 

70908 

持有非本市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核发的从业资格证书,在本市驾

驶营运车辆的人员未到市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备案 

四十八

（三） 
一百零六 处 5百元罚款  

70909.1 

交通运输企业未设立道路交通

安全主任，经责令限期整改，逾

期未改正 

五十二 一百零九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处 5万元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适用本条进行处罚前，须先责令

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方可适

用本条款。 

 

70909.2 

道路交通安全主任未加强对本

单位驾驶人的道路交通安全教

育和宣传 

五十二

（一） 
一百零九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处 5万元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70909.3 

道路交通安全主任未定期组织

本单位营运车辆驾驶员开展交

通安全竞赛活动 

五十二

（二） 
一百零九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处 5万元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70909.4 

道路交通安全主任未组织对本

单位车辆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和

整治 

五十二

（三） 
一百零九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处 5万元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70909.5 

道路交通安全主任未能协助有

关部门处理交通事故和道路交

通安全违法行为 

五十二

（四） 
一百零九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处 5万元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70910.1 

交通运输企业未在长途运输车

辆出发前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 

五十三 一百零九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处 5万元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70910.2 

交通运输企业对行驶中的长途

运输车辆未进行定位监控，发现

车辆超速、驾驶人疲劳等情形未

及时提醒纠正 

五十三 一百零九 处 2万元罚款 处 3万元罚款 
处 5万元罚款，

责令停业整顿 
 

70911.1 
运输企业营运车辆驾驶员在一

个记分周期内计分达到九分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暂扣从业资格证 3个月 

1. 重大或者特大交通事故除外。 

2. 重大或者特大交通事故依据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定性。 70911.2 运输企业营运车辆驾驶员在一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709 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深圳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2012年 1月 1日起施行） 

序号 违 法 内 容 违反条款 处罚条款 
处 罚 标 准 

备  注 
（一）从轻 （二）一般 （三）从重 

个记分周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三

次以上，且负有主要以上事故责

任 

70911.3 
运输企业营运车辆驾驶员在一

个记分周期内记分达到十二分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吊销从业资格证 

 

 

 

 
70911.4 

运输企业营运车辆驾驶员一个

记分周期内发生交通事故五次

以上，且负有主要以上事故责任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70911.5 
发生重大或者特大交通事故，且

负有同等以上事故责任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 吊销从业资格证  

 

 

 

 


